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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水务关于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 

修订《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（摘要）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

原控股股东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水务资产”）、

公司原第二大股东重庆苏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渝公司”）

以及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润环境”）于 2015 年 6 月

30日签署了《关于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投

资协议》”），约定水务资产拟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1,756,800,000 股股份

(占本公司全部股份的 36.60%)、苏渝实业拟以其持有的本公司

645,000,000 股股份(占本公司全部股份的 13.44%)及现金人民币 4.42

亿元或等值外币向德润环境增资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增资”）。本次增资

完成后，德润环境将持有本公司 2,401,800,000 股股份，占本公司全

部股份的 50.04%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份”），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

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收到德润环境公司函告：因水务资产拟

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1,756,800,000股股份(占本公司全部股份的 36.60%)

向德润环境增资构成德润环境对本公司的收购且收购比例超过 30%

触发要约收购义务，德润环境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，并已于 2015 年 11 月 20



日公告了《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（摘要）》（以下简

称“收购报告书摘要”）。现德润环境对前次披露的收购报告书摘要进

行了修订，主要对收购报告书摘要“第三节本次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”

中关于“收购目的”和“未来 12 个月继续增持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

股份之计划”以及“第四节收购方式”中关于“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

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”等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明确与完善，具体修订如

下： 

一、“第三节 本次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”之“一、收购目的”的

修订 

原内容为： 

水务资产看好环境产业的长期发展前景,致力于供排水、污水、

污泥、固废、危废、垃圾发电、土壤修复、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全

产业链业务发展，通过以其持有的重庆水务股份对德润环境进行增资，

逐步将德润环境打造成“国内领先，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综合环

境运营商”。 

本次增资，水务资产以其持有的重庆水务 1,756,800,000 股股份

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 36.60%）、苏渝实业以其持有的重庆水务

645,000,000 股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 13.44%）及现金人民币

442,082,360.71 元或等值外币向德润环境增资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德

润环境将持有重庆水务 2,401,800,000 股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

的 50.04%），成为重庆水务的控股股东。 



本次增资中，水务资产以持有的 36.60%的重庆水务股份作为出

资向德润环境增资，导致德润环境持有重庆水务股份超过 30%，构成

德润环境对重庆水务的收购。 

本次收购，系为了响应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

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，

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，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

合所有制企业等相关政策，实现地方政府打造大环境产业投资平台战

略。因此，在重庆市人民政府的主导下，拟以德润环境为平台进行混

合所有制改制，改制方式为引入全球最好的水务公司之一法国苏伊士

环境集团及其合作伙伴香港新创建集团，并以其共同设立的合资公司

苏渝实业为合作伙伴对德润环境进行混合所有制改制，将德润环境打

造为一家“国内领先、国际一流的城市环境综合运营商”。截至本报

告书签署日，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上

市公司股份的计划，本次收购不以终止重庆水务的上市条件为目的。 

修订后的内容为： 

水务资产看好环境产业的长期发展前景，致力于供排水、污水、

污泥、固废、危废、垃圾发电、土壤修复、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全

产业链业务发展，通过以其持有的重庆水务股份对德润环境进行增资，

逐步将德润环境打造为“国内领先、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综合环

境运营商”。 

基于以上目的，水务资产以其持有的重庆水务 1,756,800,000 股

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 36.60%）作为出资向德润环境增资，

苏渝实业以其持有的重庆水务 645,000,000 股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



股份的 13.44%）及现金人民币 442,082,360.71 元或等值外币向德润环

境增资。 

其中，水务资产以持有的 36.60%的重庆水务股份作为出资向德

润环境增资，导致德润环境持有重庆水务股份超过 30%，构成德润环

境对重庆水务的收购。本次增资将以德润环境取得中国证监会对德润

环境因本次收购而需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为前提，本次增资完

成后，德润环境将持有重庆水务 2,401,800,000 股股份（占重庆水务

全部股份的 50.04%），成为重庆水务的控股股东。 

本次收购，系为了响应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

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，

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，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

合所有制企业等相关政策，实现地方政府打造大环境产业投资平台战

略。因此，在重庆市人民政府的主导下，拟以德润环境为平台进行混

合所有制改制，改制方式为引入全球最好的水务公司之一法国苏伊士

环境集团及其合作伙伴香港新创建集团，并以其共同设立的合资公司

苏渝实业为合作伙伴对德润环境进行混合所有制改制，将德润环境打

造为一家“国内领先、国际一流的城市环境综合运营商”。 

在德润环境取得中国证监会对德润环境因本次收购而需履行的

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后，根据《投资协议》，苏渝实业拟以其持有的

重庆水务 645,000,000 股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 13.44%）及现

金人民币 442,082,360.71 元或等值外币向德润环境增资。除上述情况

外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，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

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。 



收购人的本次收购不以终止重庆水务的上市条件为目的，本次收

购及本次增资并未面向社会公众，未导致重庆水务的社会公众股比例

发生变化。在本次收购及本次增资实施后，德润环境及其一致行动人

水务资产最终持有重庆水务全部已发行股份的 88.56%，不会导致重

庆水务的社会公众股比例低于 10%，因此，重庆水务仍具备上市条件。 

二、“第三节 本次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”之关于“未来 12 个月

继续增持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之计划”的修订 

原内容为： 

本次增资，水务资产以其持有的重庆水务 1,756,800,000 股股份

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 36.60%）、苏渝实业以其持有的重庆水务

645,000,000 股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 13.44%）及现金人民币

442,082,360.71 元或等值外币向德润环境增资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德

润环境将持有重庆水务 2,401,800,000 股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

的 50.04%），成为重庆水务的控股股东。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，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

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。收购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处

置已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，若收购人发生处置已拥有权益

的股份的行为，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修订后的内容为： 

在德润环境取得中国证监会对德润环境因本次收购而需履行的

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后，根据《投资协议》，苏渝实业拟以其持有的

重庆水务 645,000,000 股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 13.44%）及现

金人民币 442,082,360.71 元或等值外币向德润环境增资。 



收购人的本次收购不以终止重庆水务的上市条件为目的，本次收

购及本次增资并未面向社会公众，未导致重庆水务的社会公众股比例

发生变化。在本次收购及本次增资实施后，德润环境及其一致行动人

水务资产最终持有重庆水务全部已发行股份的 88.56%，不会导致重

庆水务的社会公众股比例低于 10%，因此，重庆水务仍具备上市条件。 

除上述情况外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，本次增资完成后，收购人

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。收购人不排除在未

来 12 个月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，若收购人发生

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行为，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“第四节收购方式”之关于“本次增资前后收购人拥有权益

的股份情况”的修订 

原内容为： 

本次增资前，收购人未持有重庆水务的股份，收购人一致行动人

水务资产持有重庆水务 3,605,960,689 股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

的 75.12%）。 

本次增资中，水务资产拟以其持有的重庆水务 1,756,800,000 股

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 36.60%）向德润环境增资，构成德润

环境对重庆水务的收购。本次增资中，苏渝实业拟同时以其持有的重

庆水务 645,000,000 股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 13.44%）及现金

人民币 442,082,360.71 元或等值外币向德润环境增资。 



本次增资后，收购人将持有重庆水务 2,401,800,000 股股份（占

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 50.04%），与其一致行动人水务资产共计持有重

庆水务 4,250,960,689 股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 88.56%）。 

修订后的内容为： 

本次收购前，收购人未持有重庆水务的股份，收购人控股股东水

务资产持有重庆水务 3,605,960,689 股股份（占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

75.12%）。 

本次收购前，收购人拥有权益的情况如下： 

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
100% 75.12%

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100%

 

本次收购后，收购人将持有重庆水务 1,756,800,000 股股份，占

重庆水务全部股份的 36.60%，构成德润环境对重庆水务的收购。 

本次收购后，收购人拥有权益的情况如下： 



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
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

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100%

36.60%

38.52%

100%

 

 

四、其他修订 

文中位置 原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 

第二节/二、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2、

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
本次增资前 本次收购前 

第四节/二、本次收购的方式 本次增资中 本次收购 

 

德润环境修订后的《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（摘

要）》已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通过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2015 年 12 月 2 日 

 


